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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期权可行权数量：35,556,187份。

●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38,401,047股

● 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12月12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0年9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52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本计划采用“股票期权+限制

性股票”的复合型激励工具，拟向不超过3,20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

权益总量不超2.2亿股。其中，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按照1:1等额配置，授予总量分别不超

过1.1亿股。本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9.98元/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4.99元/股。

（公告编号：临2020-076、临2020-077、临2020-078）
2、2020年11月6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拟授予的激励

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和审核情况发表了无异议意见。（公告编号：临2020-088）
3、2020年11月11日，公司收到《关于同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A股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批[2020]110号）, 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公司实施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告编号：临2020-091）
4、2020年11月13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A、H股类别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

他相关议案。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公告编号：临2020-092）
5、2020年12月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56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向 2,
872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为102,101,330股，股票期权按1:1等额配置为102,101,330股，

合计204,202,660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9.98元/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4.99元/股。（公告

编号：临2020-096）
6、2020年12月11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审核确认，公司

《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授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已完成

登记。（公告编号：临2020-102）
7、2021年5月26日，第五届董事会第65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2020年利润分配实施计划，

自2021年6月8日起，《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授予的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为9.83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4.84元/股。（公告编号：临2021-
034）

8、2021年9月13日，第五届董事会第70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2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2021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

计划，自2021年9月22日起，《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授予的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9.78元/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4.79元/股。（公告编号：临

2021-066）
9、2022年5月27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A、H类别股东会审议通

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相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激励

计划有效期内按照激励计划条款要求决定并办理限制性股票回购及相应涉及的注册资本变

更、章程修订等相关事项。（公告编号：2022-031）
10、2022年11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29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8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行权与解除限售相关事项的议案》，

因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计划（每股派息0.17元）和2022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每股

派息 0.06元），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9.55元/份；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4.56元/
股。因激励对象离职、退休、考核等情况，注销股票期权 14,462,142份,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87,639,188份；回购限制性股票7,349,992股，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94,751,338股。同时，根

据激励对象触发回购注销条件的情形不同，回购价格分别为4.56元/股和4.67172元/股（加同

期存款利息），累计回购资金预计为33,884,659.18元（激励对象实际收到资金精确到分）。（公

告编号：2022-077）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条件和解除限售条件说明

根据《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要求，股票期权第1个行权期

的行权条件和限制性股票第1个限售期的解锁条件已满足，具体如下：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
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应具备以下条件：①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组织健
全，职责明确。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下同）占董事会成员
半数以上；②薪酬委员会由外部董事构成，且薪酬委员会制度健
全，议事规则完善，运行规范；③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基础管理制度规
范，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劳动用工、
薪酬福利制度及绩效考核体系；④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
稳健；近三年无财务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⑤建立了经济责任审计、信息披露、延期支付、追索扣回
等约束机制。⑥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3、公司业绩考核要求：①以2019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3%；②2021年净资产收益率≥4.6%；
上述两项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75分位值或行业

平均值。③2021年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营业收入比例≥96%；④2021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30%；⑤2021年度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4% 。
备注：以上“净利润”是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是指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条件：
根据《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根据个人绩效结果按如下比例行权或解除
限售：

评 价
标准

行 权/
解 除
限 售
比例

优秀

100%

良好 称职
基 本
称职

70%

不 称
职

0%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条件

公司满足前述条件

公司满足条件：①2019 年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为3,840,520,528元，2021年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为 5,977,001,850 元，较 2019 年增
长率为55.63%。②2021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03%；

以上两项指标均高于对标企业75分位。③2021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
比例为96.7%；④2021年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31.31%；⑤2021 年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为6.83%。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如下：

评 价 标
准

优秀

良好

称职

基 本 称
职

不称职

合计

股票期权

人数（人）

2537

7

0

2,544

限 制 性 股
票

人数（人）

2658

7

0

2,665

行权比
例

100%

70%

0%

备注：具体名单见公告的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名单和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人员名单

三、股票期权第1个行权期行权安排和限制性股票第1个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

（一）股票期权行权安排

1、股票期权授予登记日：2020年12月11日。

2、行权数量：35,556,187份。

3、行权人数：2,544人。

4、行权价格：9.55元/股。

5、行权方式：本次将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的期权代码为0000000594，聘请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自主行权业务的代理券商。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7、行权有效期：2022年12月12日-2023年12月10日（须为交易日）。

8、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可行权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小计

其他人员

合计

姓名

冯兴亚

严壮立

陈茂善

王丹

高锐

郁俊

郑衡

閤先庆

眭立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工会主席

财务负责人、总会计
师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290,000

260,000

245,000

260,000

160,000

245,000

245,000

245,000

245,000

2,195,000

85,444,188

87,639,188

本 次 可 行 权 数
量-份

116,000

104,000

98,000

104,000

64,000

98,000

98,000

98,000

98,000

878,000

34,678,187

35,556,187

占股票期权
总量的比例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59%

40.57%

占当前总
股本比例

0.0011%

0.0010%

0.0009%

0.0010%

0.0006%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84%

0.3314%

0.3398%

（二）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安排

1、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数量：38,401,047股

2、本次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12月12日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小计

其他人员

合计

姓名

冯兴亚

严壮立

陈茂善

王丹

高锐

郁俊

郑衡

閤先庆

眭立

职务

董事、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工会主席

财务负责人、总会计
师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290,000

260,000

245,000

260,000

160,000

245,000

245,000

245,000

245,000

2,195,000

92,556,338

94,751,338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116,000

104,000

98,000

104,000

64,000

98,000

98,000

98,000

98,000

878,000

37,523,047

38,401,047

占限制性股
票总量的比

例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40.54%

40.53%

占当前总
股本比例

0.0011%

0.0010%

0.0009%

0.0010%

0.0006%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84%

0.3586%

0.3670%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股

H股

总计-股

本次变动前

102,101,330

7,263,236,022

3,098,620,305

10,463,957,657

本次变动数（限制性股票第
1次解锁上市）

-38,401,047

38,401,047

0

本次变动后

63,700,283

7,301,637,069

3,098,620,305

10,463,957,657

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同时，公司将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并注销，同时股票期权

也处于行权期影响股本变动，因此具体股本变更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登记数据为准。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获得的本公司股票

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减持、转让将严格遵循《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四、股份支付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因激励对象异动导致实际生效或失效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数量发生变化，按照

《激励计划》规定对股份支付费用进行调整，最终具体费用数据以会计师审计为准。

调整前

激励工具

限 制 性 股
票

股票期权

合计

调整后

激励工具

限 制 性 股
票

股票期权

合计

授予数量
（万股）

10,210.1330

10,210.1330

20,420.2660

授予数量
（万股）

94,751,338.00

87,639,188.00

182,390,526.00

总成本
（万元）

84,744.10

50,846.46

135,590.57

总成本
（万元）

78,643.61

43,644.32

122,287.93

2020年
（ 万

元）

2,648.25

1,588.95

4,237.21

2020年
（ 万

元）

2,648.25

1,588.95

4,237.21

2021年
（万元）

31,779.04

19,067.42

50,846.46

2021年
（万元）

31,779.04

19,067.42

50,846.46

2022年
（ 万

元）

30,366.64

18,219.98

48,586.62

2022年
（ 万

元）

25,865.30

12,811.14

38,676.44

2023年
（ 万

元）

14,124.02

8,474.41

22,598.43

2023年
（ 万

元）

12,991.87

7,204.82

20,196.69

2024年
（万元）

5,826.16

3,495.69

9,321.85

2024年
（万元）

5,359.15

2,971.99

8,331.13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本次激励对象考核结果真实、有效，本次涉及调整的激励对象均与董事会授予的激励对

象名单相符，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事项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核实，股票期

权第1个行权期和限制性股票第1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行权/解
除限售的绩效结果，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行权/解除限售等事项不会对公司股

权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及《2020年A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5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80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 债券简称：12广汽02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A股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锁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54,126,3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22%。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7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钢股份”）于2022年3月18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向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53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事项。

根据实际申购结果，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最终获配发行对象共计8名，分别为：青岛海

达源采购服务有限公司、信安成长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信安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阳光资产-工商银行-主动配置二号资产管理产品、华实浩瑞（武汉）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华实劲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诺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数量为54,126,391股，于2022
年6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日发布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7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数量为54,126,3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22%。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8名。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青岛海达源采购
服务有限公司

信安成长九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信安成长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中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阳光资产-工商
银行-主动配置
二号资产管理产

品

华实浩瑞（武汉）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武汉华实劲
鸿私募股权投资
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诺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持 股 数 量
（股）

18,587,360

3,717,472

3,717,472

6,505,576

3,717,472

7,434,944

3,754,646

6,691,449

54,126,391

本次可上市流
通 股 份 数 量

（股）

18,587,360

3,717,472

3,717,472

6,505,576

3,717,472

7,434,944

3,754,646

6,691,449

54,126,391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份数
量占公司无
限售条件股
份 的 比 例

（%）

0.3119%

0.0624%

0.0624%

0.1092%

0.0624%

0.1248%

0.0630%

0.1123%

0.9083%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份数
量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

0.2377%

0.0475%

0.0475%

0.0832%

0.0475%

0.0951%

0.0480%

0.0856%

0.6922%

剩余限售
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0

0

0

0

-

质押、冻
结 的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0

-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股份总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股数（股）

1,860,690,445

5,959,178,725

7,819,869,170

比例（%）

23.7944%

76.2056%

100%

本次变动数（股）

-54,126,391

54,126,391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1,806,564,054

6,013,305,116

7,819,869,170

比例（%）

23.1022%

76.8978%

100%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作为协议甲方）与本次涉及解除限售的所有股东（作为协议乙方）签署的《关于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

开发行股票股份认购协议》，本次涉及解除限售的所有股东作出相关承诺如下。

乙方同意本次认购的甲方股份自本次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完成后，

乙方由于甲方分配股票股利、转增股本等情形所增持的甲方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安排。

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交所的规则办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经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情形。

五、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本次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

形，亦不存在公司对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形。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的独立财务顾问，就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

违反其在本次交易中所作相关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事

项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首钢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二）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三）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四）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3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235,968,379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2022年12月1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2019年 8月 14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

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8号），核准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证继涵”）发行227,404,479股股份、向上海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并购基金”）发行50,065,876股股份、向新余润信格

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润信格峰”）发行39,525,691股股份、向马鞍山固信君

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固信君瀛”）发行23,715,415股股份、向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绿脉程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绿脉程锦”）发行23,715,415股

股份、向广州力鼎凯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力鼎凯得”）发行19,762,
845股股份、向东证继涵发行4,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宁波继烨贸易有限公司100%
股权；核准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79,800万元。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9年 12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手续。

上述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如下所示：

交易对方

东证继涵

上海并购基金

润信格峰

固信君瀛

固信君瀛

绿脉程锦

力鼎凯得

新增股份（股）

227,404,479

50,065,876

39,525,691

15,151,515

8,563,900

23,715,415

19,762,845

限售安排

36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36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涉及的股东为东证继涵、固信君瀛。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

施完成后，总股本为1,023,602,921股。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激励对象所持有的解

除限售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共计注销股份7,059,900股。

公司定向可转债“继峰定02”于2020年12月24日开始进入转股期，累计转股股数为100,
243,398股，并于2022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116,786,41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35,968,
379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880,818,040股。

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不存在随公司股本数量变化而调整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东证继涵承诺：

1、承诺方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承诺方在本次重

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2、本次重组结束后，承诺方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

遵守上述锁定期承诺。

3、如承诺方基于本次重组所取得股份的锁定期承诺与证券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要求不

相符，则承诺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固信君瀛承诺：

1、承诺方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如在取得上市公

司股份时承诺方用于认购该等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满12个月，则该等股份自其

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如不满12个月，则自其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重组结束后，承诺方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

遵守上述锁定期承诺。

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东证继涵、固信君瀛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东证继涵、固信君瀛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

人严格遵守了其股份锁定承诺。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235,968,379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12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
名称

东证继涵

固信君瀛

持有限售股数量

227,404,479

8,563,900

235,968,379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20.36%

0.77%

21.13%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227,404,479

8,563,900

235,968,379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

0

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235,968,379

880,818,040

1,116,786,419

变动数

-235,968,379

+235,968,379

0

变动后

0

1,116,786,419

1,116,786,419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3转债代码：110801 转债简称：继峰定0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郭丰明先生、郭泽珊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91,537,19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51.92%）的股东郭丰明先生，计划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即发行前股份解除限售之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其中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

持有本公司股份11,570,24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6.56%）的股东郭泽珊女士，计划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即发行前股份解除限售之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31%。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郭丰明先生、郭泽珊女士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相关信息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郭丰明

郭泽珊

公司任职情况

董事长

董事、董事会秘
书

持股数量（股）

91,537,190

11,570,248

占总股本比例

51.92%

6.56%

其中

有 限 售 流 通 股
（股）

73,229,752

9,256,198

无限售流通股（股）

18,307,438

2,314,05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拟减持的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3、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郭丰明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不

超过3,526,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2%，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股份不超过7,052,
8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郭泽珊女士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不超过2,314,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

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的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任意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任意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即发行前股份解除限售之日）后的6个

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郭丰明与主要股东郭泽珊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3、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20%。如公司上市后存在派发 股息、红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导

致公司股份价格、数量变化的情况，上述股份价格、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

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本次

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

2、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

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

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3、由于本次减持的股份目前为限售股，因此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基于本次限售股解禁后

开始实施，本次限售股能否按时解禁尚存在不确定性。

4、在本次计划减持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股东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5、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郭丰明、郭泽珊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2972 证券简称：科安达 公告编号：2022-066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2-080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反馈意见回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11月8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2260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于2022年11月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列问题逐项进行了核查和回复，现根

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长春吉大正

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按照反馈

意见的要求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及时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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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对象及其控制的公司

股东出具特定期间不存在减持情况
或减持计划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于逢良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股东吉林省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11月8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22608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于2022年11月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5）。

根据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认购对象、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于逢良先生及其控制的公司股东吉林省数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数字”），出具

了《关于特定期间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的承诺函》。

一、于逢良先生出具的承诺内容

（一）自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2022年 8月 18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主体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主体，不存在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的计划，包括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及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

（三）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主体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情形。

（四）本人承诺的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人及本人控制的

主体具有约束力；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主体违反上述承诺发生减持情况，则减持所得全部收

益归上市公司所有，同时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主体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吉林数字出具的承诺内容

（一）自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2022年 8月 18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本公司及

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方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

方，不存在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股票）的计划。

（三）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情形。

（四）本公司承诺的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本公司及本公司

实际控制的关联方具有约束力；若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方违反上述承诺发生减持

情况，则减持所得全部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同时本公司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关联方将依法

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三、备查文件

于逢良先生、吉林数字分别出具的《关于特定期间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的承诺

函》。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五日


